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程序辦法草案總說明 
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於符合

本法第二十一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

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申請使用許可，為利中央及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議使用許可之相關程序有所依循，針對本法第二

十四條第三項至第六項規定使用許可之辦理程序、受理要件、審議方

式、變更許可計畫之情形與辦理程序、許可之失效、廢止等有關事宜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規定授權，擬具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程序辦

法草案，計十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使用許可之申請方式、受理要件與受理後辦理程序。（草案第二

條至第四條） 

二、使用許可之審議方式與期限。（草案第五條至第七條） 

三、已許可使用計畫及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辦理變更之情形

與程序。（草案第八條至第十條） 

四、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區辦理變更之情形與程序。（草案第

十一條） 

五、使用許可及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之失其效力與廢止。（草

案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 

六、使用許可及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許可經廢止或失其效力者，

其使用地之處理方式。（草案第十六條） 

七、使用許可之資訊公開。（草案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程序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計畫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申請人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申請使用許可，應檢具本法第二十

六條規定之書圖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範圍跨二個以上直轄市、

縣（市）行政區者，申請人應向所占面積

較大之直轄巿、縣（巿）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前項主管機關應會同其他主管機關

依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辦理。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

定明使用許可之申請方式與受理機

關。 

二、考量申請使用許可之申請案件範圍有

跨二個以上直轄市、縣（市）行政區之

情形，爰第二項及第三項定明該案件

類型受理主管機關及提供有關意見之

規定。 

第三條 申請人應將前條申請案件之申請

書及使用計畫書上傳至中央主管機關建

置之使用許可相關作業系統，並應符合

下列各款受理要件（查核表如附表一）主

管機關始得受理： 

一、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所

定管制規則規定。 

二、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定一

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認定標

準，其中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

展地區申請。 

三、本法第十七條規定所定性質重要且

在一定規模以上之部門計畫，應於

先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國土計畫

主管機關之意見。 

四、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所定審

議規則應檢附之書圖文件。 

審查符合前項各款要件時，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未符合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三十日內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予受

理。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七項規

定，使用許可之申請，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受理，審查符合受理要

件後，始得進入後續程序，爰第一項定

明使用許可之受理要件。 

二、第二項定明申請案件符合或未符合受

理要件時，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有關

程序之規定。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使

用許可申請案件符合前條受理要件，且

一、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定明使用許可

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



提出初審意見（如附表二）後，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屬中央主管機關審議之案件，應於

受理後三十日內將申請案件之相關

書圖，併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初審意見，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

議，中央主管機關於接獲案件後，除

有未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受理要件

情形應退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外，應通

知申請人繳納審查費。 

二、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之

案件，應通知申請人限期繳納審查

費。 

權責分工，爰就使用許可受理後辦理

程序予以定明。 

二、考量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申

請案件是否符合地方自治法規、有無

先行違規、是否應依各法就土地利用

行為送審等初審意見併同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審議參辦，爰定明附表二之規

定。 

三、主管機關接獲符合受理要件之申請案，

應通知申請繳費，倘若仍未符合前條

各款受理要件而需補正者，屬中央主

管機關審議者，退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 

第五條 主管機關於使用許可申請案件收

受審查費後，應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並彙整人

民或團體於公開展覽期間之陳述意見及

參採情形，併同申請使用許可書圖文件，

提送同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經主

管機關審查符合受理要件後，應於審議前

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公聽會，並規定公開

展覽期間內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之處理方

式。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自申請案件依前條規

定提送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之次日起九

十日內作成許可與否之決定，並將審議

結果通知申請人及有關機關。但有特殊

情形者，得延長一次，其延長期間不得超

過九十日。 
辦理前項規定之審議，如有須補正

事項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應予駁回。補正期限

不計入前項審議期間之計算。 

申請人得於主管機關許可前向該機

關申請撤回；主管機關於同意撤回後，應

通知申請人及有關機關。 

一、第一項定明主管機關受理使用許可之

審議期限。 

二、第二項定明審議時申請人應配合於期

限內補正相關事項，屆期未補正者，應

予駁回。 

三、第三項定明申請人得申請撤回審議中

案件之規定，並自主管機關同意通知

申請人後，申請程序即終結。 

第七條 使用許可申請案件涉及環境影響

評估、水土保持或出流管制之審查作業，

得採併行方式辦理。 

定明使用許可與環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

出流管制主管機關之審查得採併行方式辦

理，以提高審議效率。 

第八條 已許可使用計畫變更原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性質，

一、經核發使用許可計畫辦理變更時，涉及

改變原核准使用計畫性質，應重新申



申請人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廢止，並

重新申請使用。 

前項重新申請使用達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所定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

特殊之認定標準，申請人應依第二條至

第七條規定辦理。未達該認定標準者，申

請人應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第一項廢止規定與前項重新申請使

用規定之程序，得併同辦理。 

請使用，爰定明第一項應辦理廢止之

規定。 

二、重新申請使用面積達本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授權訂定之認定標準，應依本

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使用許可；未

達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

認定標準，申請人應依本法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之免經申請同意或應經

申請同意辦理，爰定明第二項規定。 

三、為提升審議效能，重新申請之程序，得

於許可前或許可同時併予廢止原核准

計畫，爰定明第三項規定。 

第九條 已許可使用計畫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變

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性質者，應依

第二條至第七條規定之程序辦理變更： 

一、增加或減少原許可計畫範圍。 

二、變更土地使用配置。 

三、增加使用項目。 

四、增加使用強度。 

五、變更屬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

審議規則規定之情形特殊或例外情

形或本法第二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所

定影響費數值，應由國土計畫審議會

審議。 

前項變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申請人得製作變更內容對照表送主管機

關，經主管機關同意後應通知申請人及

有關機關，免依第五條及第六條規定辦

理： 

一、前項第一款因地籍測量、分割誤差、

誤植或因政府依法徵收、撥用或協

議價購土地，致增加或減少原許可

計畫範圍者。 

二、前項第三款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有關機關認定增加使用項目不影響

原興辦事業設施使用之相容性者。 

三、變更使用地類別。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規定，本辦法應

訂定已許可使用計畫辦理變更之情形與辦

理程序，已許可計畫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

業計畫之性質者，其涉及辦理變更之情形

與程序如下： 

一、變更內容涉及增加或減少原許可計畫

範圍、變更土地使用配置、增加使用項

目、強度及變更經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事項等，申請人應檢附變更使用計

畫書圖文件，依第二條至第七條規定

程序辦理變更，爰定明第一項之規定。

其中第二款規定係指變更原許可計畫

之公共設施、公用設備、必要性服務設

施、緩衝綠帶…等配置區位；第四款規

定係指增加原核准使用計畫之樓地板

面積、建築用地面積、建蔽率及容積率

等。 

二、屬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但書所稱「變

更內容性質單純」者，其程序得以簡

化，爰定明第二項之規定。其中第二項

第三款規定，考量海洋資源地區立體

使用之特性，增加容許使用項目除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外，並應經有

關機關認定增加使用項目不影響其相

容性。 



四、變更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且未涉及前

項各款規定情形。 

五、變更住宅社區開發計畫之維護管理

事項。 

六、變更申請人。 

第十條 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計畫屬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範圍辦理變更

時，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變更原興

辦事業計畫性質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廢止，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檢討

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後，依第八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前項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變

更原興辦事業計畫性質者，依前條規定

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

件，核發開發許可地區除鄉村區屬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案件者、特定專用區屬水資源

設施案件者外，原則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二，又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

許可或開發同意，視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

許可之使用計畫，為能銜接管理機制，本條

定明原區域計畫法核准之開發計畫變更之

程序。 

第十一條 依原獎勵投資條例編定之工業

區辦理變更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工業主管機關認定變更原工業區

興辦目的性質者，應依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廢止，經主管機關依本法規定檢

討變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後，依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經工業主管機關認定未變更原工業

區興辦目的性質者，由工業主管機關

辦理審查，免徵得各級主管機關同

意。 

本條定明原獎勵投資條例同意案件之地

區，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辦理

計畫變更之程序。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後，申

請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逾規定期限者，

其許可失其效力： 

一、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一年內，

取得使用地變更及公共設施用地移

轉登記之文件。但使用計畫因故未

能於期限內完成使用地變更、公共

設施用地移轉登記者，得於期限屆

滿前敘明理由向直轄市、縣（市）政

府申請展期；展期期間每次不得超

過一年，並以二次為限。 

二、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之日起十年內，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六項規定，申請人

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後，應於期限內

進行使用，除填海造地案件後續造地

施工計畫及施工管理相關作業應依本

法第三十條規定程序辦理；逾規定期

限者，其許可失其效力，爰定明第一項

規定上述進行使用之事項及期限。 

二、為避免使用地變更後，申請人遲不進場

開發，反待價而沽，除於收受許可通知

之日起一年內，應完成使用地變更、公

共設施用地移轉登記外，並於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應



除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完成重劃

作業外，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開發完成或營運登記之文件、

成立管理組織。但因故未能於期限

內取得者，得於期限屆滿前提出展

期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後，於核准展期期限內取

得之；展期計畫之期間不得超過五

年，並以一次為限。 

三、填海造地案件於收受使用許可通知

後，應依填海造地施工管理辦法規

定之期限內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造地施工計畫，不受前二

款規定之限制。 

已許可使用計畫屬依法得為徵收或

依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申請重劃者，

不受前項第一款規定之限制。 

於期限內完成重劃作業外，應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開發完成或營運

登記等文件（例如：觀光旅館取得營業

登記…等），或成立管理組織（例如：

產業園區成立管理機構、住宅社區成

立管理委員會…等），否則原許可失其

效力。 

三、使用許可計畫涉及徵收及農村社區土

地重劃者，其案件取得使用許可後，依

土地徵收條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

例相關規定須辦理多項徵收及重劃作

業後，始得辦理使用地之異動登記及

公共設施用地移轉，爰定明第二項規

定，就徵收及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案

件，於獲准使用許可後有效期限之規

定得予適度排除。 

第十三條 經主管機關核發之海洋資源地

區使用許可案件訂有使用期限者，於期

限屆滿前一年，得依本法第二條至第七

條規定重新申請。 

定明海洋資源地區使用許可案件，於使用

期間屆滿前得重新申請之規定。 

 

第十四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

管機關應廢止原使用許可： 

一、違反許可之土地使用計畫，或目的事

業、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評估等其他

相關法規，經該管主管機關提出要求

處分，並經限期改善而未改善。 

二、興辦事業計畫、水土保持計畫或環境

保護相關計畫經主管機關廢止或依

法失其效力。 

三、造地施工計畫經審議駁回、廢止或不

予許可。 

四、申請人自行申請廢止。 

前項各款規定情形發生時，原使用

許可之申請人、有關機關應通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廢

止：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由中

一、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六項規定略以：

「……未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使用或

違反其他相關法規規定，經限期改善

而未改善或經目的事業、水土保持、環

境保護等主管機關廢止有關計畫者，

廢止其使用許可。」及第三十條第三項

規定略以：「……造地施工計畫經審議

駁回或不予許可者，審議機關應送請

中央主管機關廢止其依第二十四條規

定取得之許可。」爰定明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之規定。 

二、當申請人自行申請廢止時，各級主管機

關亦應廢止原使用許可，爰定明第一

項第四款之規定。 

三、第二項定明各級主管機關廢止原使用

許可之程序。 



央主管機關審議之案件，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 

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之案件，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為前項案件之廢止前，應

先將案件提報各該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之。 

主管機關廢止原使用許可應通知申

請人，其通知無從送達者，得為公示送

達。 

四、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國土計畫審議會應

辦理，國土功能分區之使用許可、許可

變更及廢止之審議，爰定明第三項之

規定。 

五、主管機關廢止原使用許可應通知申請

人，其通知無從送達者，依行政程序法

第七十八條規定，以公示送達方式辦

理，避免行政程序延遲，爰定明第四項

之規定。 

第十五條 原區域計畫法核准開發許可失

其效力之認定，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其

開發許可案件情形及收受使用許可通知

之日起算方式，應依原區域計畫法及其

法規規定辦理。 

原區域計畫法核准開發許可之廢

止，依前條規定辦理。 

一、原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同

意之地區，於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前

仍屬有效者，視同依本法第二十四條

許可之使用計畫，其有關許可失其效

力之認定，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又區

域計畫法授權訂定之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條之

一，訂有申請人於獲准開發許可後，於

規定期限內應進行使用之規定，逾規

定期限，其許可失效。前開管制規則第

二十三條之一規定，係規範該規則一

百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生效前經

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之舊案，針對

舊案情形及期限之起始日並訂有相關

規定（舊案未包含填海造地、非山坡地

範圍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件、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已取得水土保持

或整地排水完工證明文件等情形），基

於公平性及一致性，於國土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全面施行後，有關原區域計

畫法核准開發許可涉及失其效力，其

開發許可之案件情形及收受使用許可

通知之日起算方式將延續前開管制規

則規定，爰定明第一項之規定。 

二、原依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或開發

同意之地區，其有關許可之廢止應依



第十四條規定辦理，爰定明第二項之

規定。 

第十六條 使用許可或原區域計畫法核准

之開發許可失其效力或廢止，其依本法

第二十九條規定完成使用地變更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註銷使用許可

之使用地。 

依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申請人於主管機

關核發使用許可後，應依使用計畫內容完

成使用地變更，始得依經許可之使用計畫

進行後續使用。惟使用許可如失其效力或

經各級主管機關廢止，而使用地已完成變

更者，應註銷使用許可之使用地，及於國土

功能分區通知書刪除「原依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使用地」，以「空白」方式處理，避免

產生土地使用管制適用上之疑義。 

第十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於核發使用許

可之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辦理公開展覽。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變更者，亦同。 

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使用許可案件審

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並應

將許可之使用計畫書圖文件辦理公開展

覽，爰定明許可後辦理公開展覽之期限。  

第十八條 使用許可申請案件審議進度及

相關資訊，應上傳至中央主管機關建置

之使用許可相關作業系統，廣泛周知。 

為落實政府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爰

定明本條規定。 

第十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為配合國土功能分區圖公告日期，本辦法

之施行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以符

實際需求。 

 

 

  



附表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要件查核表 

計畫名稱  
申請人  
申請範圍

基本資料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基地區位或坐標 

（WSG84 坐標系統） 
○○縣市○○鄉鎮市區 

○○段○○小段○○地號等○○筆

土地或坐標(○○○○，○○○○) 

申請總面積或使用長度 ○○公頃/○○公里 

申請類別 □新申請案件     □變更使用計畫 

使用計畫

類別 

國土保育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農業    □住商    □觀光     

□礦業    □工業 

□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一般性公共設施 

□能源    □特殊    □其他 

□性質特殊____________ 

海洋資源地區 □工程相關使用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港埠航運    

□環境廢棄物處理或排放設施 

□性質特殊____________ 

受理要件查核事項 查核結果 備註 

一、是否符合國土計畫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所定管制規則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二、是否符合國土計畫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所定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認定

標準，其中填海造地案件限於城鄉發展地

區申請。 

□符合  □不符合  

三、屬國土計畫法第十七條規定所定性質重要

且在一定規模以上部門計畫者，是否於先

期規劃階段徵詢同級國土計畫主管機關

之意見？ 

□是  □否 

□免 
 

四、是否符合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所定

之審議規則應檢附相關書圖文件。 

(一）檢附齊備之申請書及使用計畫。 

□符合  □不符合  

(二）使用計畫範圍內土地與建築物所有權

人同意證明文件。但申請使用許可之

事業依法得為徵收或依農村社區土地

□符合  □不符合  



重劃條例得申請重劃者，免附。 

(三）興辦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籌

設、推薦獲核定等及其他相關支持意

見之文件。 

□符合  □不符合  

(四）其他必要之文件 

1.取得水源供應、電力、電信及垃圾處

理等公共設施及公共設備服務能相互

配合之文件。 

□符合  □不符合  

2.受理申請日往前起算最近一年內之環

境敏感地區查詢文件。 

□符合  □不符合  

綜合意見 

□請申請人於三十日內依查核結果進行補正 

□受理 

 
說明：配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使用許可

申請案件受理要件之查核表。 

 

  



附表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初審意見查核表 

計畫名稱  

申請人  

申請範圍

基本資料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基地區位或坐標 

（WSG84 坐標系統） 
○○縣市○○鄉鎮市區 

○○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或坐標(○○○○，○○

○○) 

申請總面積或使用長度 ○○公頃/○○公里 

申請類別 □新申請案件     □變更使用計畫 

使用計畫

類別 

國土保育地區農

業發展地區城鄉

發展地區 

□農業    □住商    □觀光     

□礦業    □工業 

□維生基礎公共設施  □一般性公共設施 

□能源    □特殊    □其他 

□性質特殊____________ 

海洋資源地區 □工程相關使用       □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港埠航運   

□環境廢棄物處理或排放設施 

□性質特殊____________ 

查核單位 初審意見 查核結果 備註 

土地利用

或環保單

位 

一、是否符合地方自治規定所為

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

畫？ 

□符合  □不符合  

地政單位 二、申請範圍之原始地形或地貌

是否擅自變更使用？ 

□是    □否  

水利單位 三、是否應依水利法規定取得出

流管制規劃之同意？ 

□是    □否 

□免 

 

水保單位 四、是否應依水土保持法規定需

檢送水土保持規劃書？ 

□是    □否 

□免 

 

環保單位 五、是否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

定需檢送相關書圖？ 

□是    □否 

□免 

 

海岸管理

單位 

六、是否應依海岸管理法規定須

申請許可？ 
□是    □否 

□免 
 

農（林）業 七、是否符合農業發展條例或森 □是    □否  



單位 林法規定？ □免 

原民單位 八、是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諮商取得原住民

族或部落同意文件？ 

□是    □否 

□免 

 

初審意見 

 

綜合意見 

□送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說明：配合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定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

應提出具體初審意見之查核表。 

 

 


